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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業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信託業法（以下簡稱本法）於八十九年七月十九日制定公布，歷經

七次修正。為強化信託業遵循法令，達到嚇阻違法之效，以建全信託業

務之經營，經全面檢討罰鍰之最高罰度，擬具本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一百零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公布之洗錢防制法，將特定犯罪門

檻調降，已涵括現行條文所列舉適用洗錢防制法相關規定之犯罪，

現行第四十八條之五已無規範必要，爰予刪除。（修正條文第四十

八條之五） 

二、 為有效導正信託業遵循法令，提升金融監理效能，並考量現行信託

業務均由銀行及證券商兼營，且以銀行兼營為主，爰參酌 108 年 4

月 17日修正公布之銀行法對罰鍰額度之調整，對違規情節重大者，

現行條文最高罰度為新臺幣九百萬元者調高四倍，其餘條文之最高

罰度調高三倍；於銀行法有相同違規情節者，參考銀行法之罰度，

調整該違規情節之罰鍰額度；考量兼營信託業務之證券商規模與銀

行差異甚大，爰最低罰度維持不變，以增加裁量空間。（修正條文

第五十三條、第五十四條、第五十四條之一、第五十五條、第五十

六條及第五十七條） 

三、 為利主管機關有依違規情節輕重採行適當處置之裁量空間，增列主

管機關對於違規情節輕微者得予免罰，另採適當之導正措施。（修

正條文第五十八條之四） 

四、 為符合裁罰明確性原則，增訂未經核准募集共同信託基金、未建立

或未確實執行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及違反信託業營運範圍受益權

轉讓限制風險揭露及行銷訂約管理辦法之罰則。（修正條文第五十

四條及第五十六條） 

五、 適用本法施行前之過渡條款已逾期，爰予刪除。（修正條文第五十

九條、第六十條及第六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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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業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十八條之五  (刪除) 第四十八條之五  第四十

八條之一第一項及第四

十八條之二第一項之

罪，為洗錢防制法第三條

第一項所定之重大犯

罪，適用洗錢防制法之相

關規定。 

一、本條刪除。 

二、配合一百零五年十  

二月二十八日修正公

布之洗錢防制法第三

條第一款將特定犯罪

門檻降為最輕本刑為

六個月以上有期徒刑

以上之刑之罪，均已涵

括現行條文所列舉適

用洗錢防制法相關規

定之犯罪，本條已無規

範必要，爰參考銀行法

刪除第一百二十五之

六條之立法例予以刪

除。 

第五十三條  違反主管機

關依第四十三條第一項

規定所為之處置，未將信

託契約或信託財產移轉

於主管機關指定之其他

信託業，處行為負責人新

臺幣一百八十萬元以上

三千六百萬元以下罰鍰。 

第五十三條  違反主管機

關依第四十三條第一項

規定所為之處置，未將信

託契約或信託財產移轉

於主管機關指定之其他

信託業，處行為負責人新

臺幣一百八十萬元以上

九百萬元以下罰鍰。 

為強化信託業遵循法令，達

到嚇阻違法之效，以建全信

託業務之經營，參酌我國經

營信託業務機構之規模，將

罰鍰上限由新臺幣九百萬

元提高到為三千六百萬

元，擴大罰鍰級距，以利主

管機關得視違法情節輕

重、可責性及機構規模大小

等因素，核處適當之罰鍰金

額。 

第五十四條  有下列情事

之一者，處新臺幣一百八

十萬元以上三千六百萬

元以下罰鍰： 

一、違反第十二條規定。 

二、違反第十三條第一項

或第二項規定。 

三、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

第五十四條  有下列情事

之一者，處新臺幣一百八

十萬元以上九百萬元以

下罰鍰： 

一、違反第十二條規定。 

二、違反第十三條第一項

或第二項規定。 

三、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

一、修正第一項規定： 

(一) 修 正 序 文 罰 鍰 上

限，理由同修正條

文第五十三條說明。 

(二) 參考銀行法第一百二

十八條第一項對銀行

董事或監察人違反第

六十四條第一項之罰



 

3 
 

規定。 

四、違反第十八條規定。 

五、違反第二十七條規

定。 

六、違反第二十九條第一

項或第二項規定。 

七、違反第三十一條規

定。 

八、違反第三十二條第一

項限制。 

九、違反第三十四條第一

項或第三項規定。 

十、未依第三十六條

規定保持一定比

率流動性資產。  

十一、違反第四十條規

定。 

十二、未依第四十二條第

二項規定建立內部

控制及稽核制度並

設置稽核單位或未

確實執行。 

信託業於主管機關

依第四十二條第一項準

用銀行法第四十五條規

定進行檢查，或令提報

相關資料及報告時，有

下列情事之一者，處新

臺幣六十萬元以上三千

六百萬元以下罰鍰： 

一、拒絕檢查。 

二、隱匿或毀損有關

業 務 或 財 務 狀

況之帳冊文件。 

三、對檢查人員詢問

無 正 當 理 由 不

為 答 復 或 答 復

不實。  

規定。 

四、信託業董事或監察人

違反第十五條第二

項關於準用銀行法

第六十四條第一項

規定。 

五、違反第十八條規定。 

六、違反第二十四條第二

項或第三項規定。 

七、違反第二十七條規

定。 

八、違反第三十一條規

定。 

九、違反第三十二條第一

項限制。 

十、違反第三十四條第一

項或第三項規定。 

十一、違反第三十六條規

定，未保持一定比率

流動性資產。  

十二、違反第四十條規

定。 

  十三、違反第五十九條規

定。 

十四、違反第六十條規

定。 

 

第五十六條 有下列情事

之一者，處新臺幣六十萬

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

鍰： 

四、違反第二十九條第

二項規定。 

十、信託業違反第四十

二條第一項準用銀

行法第四十五條規

定。 

鍰額度為新臺幣二百

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

下，爰將第四款移列至

第五十四條之一以調

整其罰鍰額度。 

(三) 參考銀行法第一百三

十一條第四款對銀行

負責人或職員兼職之

罰鍰額度為新臺幣五

十萬元以上一千萬元

以下，爰將第六款移列

至第五十六條第四款

以調整其罰鍰額度。 

(四) 參考銀行法第一百二

十九條第十款對未依

規定募集共同信託基

金之罰鍰額度為新臺

幣二百萬元以上五千

萬元以下，爰將現行條

文第五十六條第四款

移列為第六款以調整

其罰鍰額度，並為符合

裁罰明確性原則，增訂

違反第二十九條第一

項罰則。 

(五) 為符合裁罰明確性原

則，參考銀行法第一百

二十九條第七款規

定，於第十二款明定違

反第四十二條第二項

規定之罰則。 

(六) 本次修正已刪除第五

十九條及第六十條規

定，爰配合刪除第十三

款及第十四款之罰則

規定。 

(七) 其他款次配合變更，並

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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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逾期提報財務報

告、財產目錄或

其他有關資料及

報告，或提報不

實、不全或未於

規定期限內繳納

查核費用。  

二、增訂第二項規定：參考

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九

條之一明定構成要件

及其罰鍰額度為新臺

幣二百萬元以上五千

萬元以下，將現行條文

第五十六條第十款移

列第二項明定信託業

拒絕配合主管機關檢

查或提報資料及報告

時之處罰規定，並修正

罰鍰上限。 

第五十四條之一 信託業

董事或監察人違反第十

五條第二項關於準用銀

行法第六十四條第一項

規定怠於申報者，處新臺

幣一百八十萬元以上九

百萬元以下罰鍰。 

第五十四條 有下列情事

之一者，處新臺幣一百八

十萬元以上九百萬元以

下罰鍰： 

四、信託業董事或監察

人違反第十五條第

二項關於準用銀行

法第六十四條第一

項規定。 

一、本條新增。 

二、參考銀行法第一百二十

八條第一項對銀行董

事或監察人違反第六

十四條第一項之罰鍰

額度為新臺幣二百萬

元以上一千萬元以

下，將現行第五十四條

第四款移列本條，並酌

作文字修正。 

第五十五條 違反第二十

六條第二項規定者，處新

臺幣一百二十萬元以上

一千八百萬元以下罰鍰。 

第五十五條 違反第二十

六條第二項規定者，處新

臺幣一百二十萬元以上

六百萬元以下罰鍰。 

參酌銀行法第一百三十條

第八款有關信託投資公司

違反不得為信託資金借入

款項之罰鍰額度，修正罰鍰

上限，理由同修正條文第五

十三條說明。 

第五十六條 有下列情事

之一者，處新臺幣六十萬

元以上九百萬元以下罰

鍰： 

一、違反第十一條規

定。  

二、違反第十八條之一

第一項或主管機關

依同條第二項所定

辦法之規定。  

第五十六條 有下列情事

之一者，處新臺幣六十萬

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

鍰： 

一、違反第十一條規

定。  

二、違反第十八條之一

第一項規定。  

三、違反第二十條第一

項規定。 

一、修正序文罰鍰上限，理

由同修正條文第五十

三條說明。 

二、為符合裁罰明確性原

則及督促信託業落實

相關規範，強化對信託

業務之管理，修正第二

款，增訂違反第十八條

之一第二項所定信託

業營運範圍受益權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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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違反第二十條第一

項規定。 

四、違反第二十四條第

二項或第三項規

定。 

五、違反第三十二條第

二項規定。 

六、違反第三十二條之

二第二項規定。  

七、未依第三十八條準

用銀行法第五十條

規定提存公積。 

八、違反第三十九條規

定。  

九、違反第四十一條規

定。  

四、違反第二十九條第

二項規定。 

五、違反第三十二條第

二項規定。 

六、違反第三十二條之

二第二項規定。  

七、違反第三十八條準

用銀行法第五十條

規定。 

八、違反第三十九條規

定。  

九、違反第四十一條規

定。  

十、信託業違反第四十

二條第一項準用銀

行法第四十五條規

定。 

 

第五十四條第六款 有下

列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

一百八十萬元以上九百

萬元以下罰鍰： 

六、違反第二十四條第

二項或第三項規

定。 

讓限制風險揭露及行

銷訂約管理辦法之罰

則。 

三、參考銀行法第一百二

十九條第十款對未依

規定募集共同信託基

金之罰鍰額度為新臺

幣二百萬元以上五千

萬元以下，爰將第四款

移列至第五十四條第

六款，以調整罰鍰額

度。 

四、參考銀行法第一百三

十一條第四款對銀行

負責人或職員兼職之

罰鍰額度為新臺幣五

十萬元以上一千萬元

以下，爰將現行條文第

五十四條第六款移列

至本條第四款，以調整

罰鍰額度。 

五、第七款酌作文字修正。 

六、配合第五十四條第二

項增訂，刪除第十款。 

 

第五十七條  違反本法或

本法授權所定命令中有

關強制或禁止規定，或應

為一定行為而不為者，除

本法另有處罰規定應從

其規定者外，處新臺幣六

十萬元以上九百萬元以

下罰鍰。       

第五十七條  違反本法或

本法授權所定命令中有

關強制或禁止規定，或應

為一定行為而不為者，除

本法另有處罰規定應從

其規定者外，處新臺幣六

十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

下罰鍰。       

參酌銀行法第一百三十二

條之罰鍰額度修正罰鍰上

限，理由同修正條文第五十

三條說明。 

第五十八條  罰鍰經限期

繳納而屆期不繳納者，自

逾期之日起，每日加收滯

納金百分之一；屆三十日

仍不繳納者，得由主管機

第五十八條  本法所定罰

鍰，由主管機關依職權裁

決之。受罰人不服者，得

依訴願及行政訴訟程

序，請求救濟。在訴願及

一、本法所定罰鍰，原應由

主管機關依職權裁決

之，尚無須特為規定；

另受罰人之救濟及停

止行政處分執行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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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勒令該信託業或分支

機構停業。 

行政訴訟期間，得命提供

適額保證，停止執行。 

      罰鍰經限期繳納而

屆期不繳納者，自逾期之

日起，每日加收滯納金百

分之一；屆三十日仍不繳

納者，移送強制執行，並

得由主管機關勒令該信

託業或分支機構停業。    

定，訴願法及行政訴訟

法已定有相關規定，亦

無須另為規定，爰刪除

現行第一項。 

二、現行條文第二項有關

不繳納罰鍰者，已可適

用行政執行法，爰刪除

「移送強制執行，並」

之文字。 

第五十八條之三 信託業

或受罰人經依本章規定

處以罰鍰後，於主管機關

規定限期內仍不予改善

者，主管機關得按次處

罰；其情節重大者，並得

解除負責人職務或廢止

其許可。 

第五十八條之三 信託業

經依本章規定處罰後，經

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

者，得按次依原處罰鍰處

罰之。 

參酌銀 行 法 第一 百三

十六條規定，酌作文字修

正，俾明確受處分對象及主

管機關之權責，並酌修主

管機關 對於 情節 重大

者之監理措施。  

第五十八條之四  依本法

規定應處罰鍰之行為，其

情節輕微者，得免予處

罰，或先命其限期改善，

已改善完成者，免予處

罰。 

 一、本條新增。 

二、依法務部一百零五年

二月二十三日法律字

第一 O 五 O 三五 O 三

六二 O 號函釋意旨，

符合法律構成要件之

行政不法行為，主管機

關即應依法裁罰，如法

律有特別規定授權主

管機關斟酌具體情況

免予處罰，主管機關始

有處罰與否之裁量空

間。亦即無法律特別規

定授權者，主管機關尚

無不予處罰之裁量權

限。為利主管機關有依

違規情節輕重採行適

當處置之裁量空間，爰

參酌銀行法第一百三

十三條之一立法例，明

定主管機關對違規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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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輕微者，得免依罰則

章予以處罰，或先命其

限期改善，已改善完成

者，始免予處罰。 

第五十九條(刪除) 第五十九條  本法施行前

經核准附設信託部之銀

行，應自本法施行後六個

月內依本法申請換發營

業執照，其原經營之業務

不符本法規定者，應於本

法施行後三年內調整至

符合規定。 

一、本條刪除。 

二、適用本條規定之調整期

限已逾期，爰予刪除。 

第六十條(刪除) 第六十條  本法施行前依

銀行法設立之信託投資

公司應於八十九年七月

二十一日起五年內依銀

行法及其相關規定申請

改制為其他銀行，或依本

法申請改制為信託業。主

管機關得於必要時，限制

於一定期間內停止辦理

原依銀行法經營之部分

業務。 

一、本條刪除。 

二、刪除理由同前條說明。 

第六十一條(刪除) 第六十一條   本法施行

前，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

投資或經營信託業者，應

於本法施行後一年內將

其股份或出資額轉讓或

信託。 

一、本條刪除。 

二、鑑於政黨法已於一百零

六年十二月六日公布

施行，且適用本條規定

之調整期限已逾期，爰

予刪除。 

 


